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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 

有关财务问题回复的专项说明 

容诚专字[2024]230Z1484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由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精达股份）转来的贵所

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下发的《关于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

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0227 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

奉悉。我们作为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的年审会计师，对问询函中需要

我们发表意见的财务问题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就监管工作函有关财务问题回复如

下： 

 

一、关于经营情况 

年报披露，2023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9.06 亿元，同比增长 2.07%，整体毛

利率 5.98%，销售人员 88 人，人均销售金额 2.03 亿元。其中，公司国外营业收入

9.53 亿元，毛利率 14.62%，较公司国内业务毛利率高 8.89 个百分点。请公司补充

披露：（1）公司主要销售模式、销售服务内容、主要获客渠道及分渠道销售金额，

并结合公司销售特点、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人均销售金额较高的原因及合理

性；（2）国外业务的开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国外业务区域分布情况、销售模式、

定价方式、信用政策、结算方式等，并结合国内外业务模式差异说明国外业务毛利

率显著高于国内业务的合理性；（3）国外业务报告期前五大客户情况，包括具体名

称、关联关系、是否为本年新增、销售内容、交易金额、期末应收款项余额情况等。

请年审会计师对（2）（3）发表意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总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 

 外经贸大厦 15 层 / 922-926  (100037) 

  TEL:010-6600 1391 FAX:010-6600 1392 

E-mail:bj@rsmchina.com.cn 

 https://www.rsm.global/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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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复 

2、国外业务的开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国外业务区域分布情况、销售模式、

定价方式、信用政策、结算方式等，并结合国内外业务模式差异说明国外业务毛利

率显著高于国内业务的合理性； 

（1）国外业务的开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国外业务区域分布情况、销售模式、

定价方式、信用政策、结算方式等 

2023 年度，公司国外业务销售区域分布情况如下：  

序号 区域 收入金额（万元） 占比（%） 

1 亚洲 34,611.76 36.32 

2 保税区 25,358.77 26.61 

3 美洲 21,049.32 22.09 

4 欧洲 14,273.14 14.98 

5 其他 0.05 - 

合计 95,293.05 100.00 

销售模式：公司对国外的销售模式以对终端客户的直接销售为主。 

定价模式：为了规避铜、铝等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公司产品主要定价模式

是采取“电解铜（铝锭）+加工费”的定价方式，其中国外业务电解铜（铝锭）的

定价方式是根据客户的要求，采取点价和均价两种方式与客户进行确定。 

公司外销客户的信用政策主要为票到月结，结算方式为现汇，其中前五大外销

客户信用政策及结算方式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信用政策 结算方式 

1 华生电机（广东）有限公司 票到月结 现汇 

2 T 公司欧洲工厂 票到月结 现汇 

3 Nidec Motor Corporation-Appliance Motors 票到月结 现汇 

4 Okaya（Thailand）Co.,Ltd. 票到月结 现汇 

5 铂恩氏（东莞）电子有限公司 票到月结 现汇 

注：华生电机（广东）有限公司、铂恩氏（东莞）电子有限公司为保税区销售，故此列为外销。 

（2）结合国内外业务模式差异说明国外业务毛利率显著高于国内业务的合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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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业务销售主要为漆包线产品，分为铜漆包线、铝漆包线，公司国内、国外

业务同类型产品销售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吨、万元、万元/吨 

产品 

境内销售 境外销售 

销量 主营收入 
平均

单价 
主营成本 

毛利率

（%） 
销量 主营收入 

平均

单价 

主营成

本 

毛利

率

（%） 

铜漆包线 148,385.00 995,891.98 6.71 948,284.88 4.78 7,580.00 53,964.05 7.12 49,037.57 9.13 

铝漆包线 69,039.00 178,188.40 2.58 151,348.30 15.06 12,571.00 38,116.13 3.03 30,074.42 21.10 

其他 72,841.00 451,279.63 6.20 432,560.32 4.15 345.00 3,212.87 9.31 2,251.66 29.92 

合计 290,265.00 1,625,360.01 5.60 1,532,193.50 5.73 20,496.00 95,293.05 4.65 81,363.64 14.62 

由上表可知，公司境外销售毛利率均明显高于境内销售毛利率，主要受销售价

格及产品结构的影响。 

①铜漆包线、铝漆包线境外销售价格高于境内的主要原因系： 

a.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漆包线制造国，产品质量得到境外客户的普遍认可，而

且境外客户对产品质量性能要求较高。公司铜漆包线境外单吨价格为 7.12 万元/吨，

境内单吨价格为 6.71 万元/吨；铝漆包线外单吨价格为 3.03 万元/吨，境内单吨价

格为 2.58 万元/吨；其他产品境外单吨价格为 9.31 万元/吨，境内单吨价格为 6.20

万元/吨，而且境内优质客户比较集中，漆包线厂家间竞争较为激烈，客户加工费

普遍压缩的较低，导致境外销售价格高于境内； 

b.境外销售合同价格中包含了包装物，该类包装物随产品一同对外销售，提高

了产品销售价格及毛利，毛利率为 14.62%；而境内销售合同价格一般不包含包装

物，包装物均由公司收回后循环利用，也导致境内销售价格低于境外销售价格。 

②公司外销业务中毛利率为 21.10%的铝漆包线收入占比为 40.00%，远高于内

销收入的 10.96%，也导致整体外销收入毛利率高于内销。 

综上所述，受外销产品价格高于内销及外销高毛利的铝漆包线占比高于内销

因素影响，国外业务毛利率显著高于国内业务具有合理性。 

3、国外业务报告期前五大客户情况，包括具体名称、关联关系、是否为本年

新增、销售内容、交易金额、期末应收款项余额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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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3 年度国外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95,293.05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5.32%，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销售占比

（%） 

应收账款

余额 

是否为关

联方 

开始合作

年度 

1 华生电机（广东）有限公司 漆包线 13,351.43 14.02 2,314.20 否 2004 年 

2 T 公司欧洲工厂 漆包线 7,991.11 8.39 1,440.13 否 2021 年 

3 
Nidec Motor Corporation-

Appliance Motors 
漆包线 7,317.63 7.68 3,703.78 否 2015 年 

4 Okaya（Thailand）Co.,Ltd. 漆包线 6,976.41 7.32 143.04 否 2016 年 

5 铂恩氏（东莞）电子有限公司 漆包线 5,798.26 6.09 655.58 否 2016 年 

 合计  41,434.85 43.50 8,256.72   

注：华生电机（广东）有限公司、铂恩氏（东莞）电子有限公司为保税区销售收入，以美元结

算。 

由上表可知，国外业务前五大客户均为公司长期合作客户，不存在本年新增客

户，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1、询问公司相关人员，了解公司国外业务的开展情况、国外业务区域分布情

况、销售模式、定价方式、信用政策、结算方式等； 

2、获取公司境外业务分产品明细表； 

3、分析公司境外业务毛利率远高于境内毛利率的原因及合理性； 

4、获取境外业务主要客户与公司的合作年限，了解其股东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 

精达股份国外业务毛利率显著高于国内业务，主要受外销产品价格高于内销

以及外销收入中毛利率较高的铝漆包线占比明显高于内销影响，具有合理性；国外

业务前五大客户均为公司长期合作客户，不存在本年新增客户，与公司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问题二、关于供应商和客户 

年报披露，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25.08 亿元，占销售总额 14.00%；前五名

供应商采购额 78.35 亿元，占采购总额 46.52%。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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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包括具体名称、是否为关联方、是否新增、购销内容、

交易金额、期末应收、预付款项余额情况等；（2）核实是否存在客户和供应商为同

一主体，或穿透后受同一主体控制的情况。如有，说明具体原因及相关金额。请年

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回复 

1、报告期内前十大客户及供应商情况，包括具体名称、是否为关联方、是否

新增、购销内容、交易金额、期末应收、预付款项余额情况等； 

公司销售的主要产品包括漆包线、汽车和电子线、裸铜线、特种导体等，采购

的材料主要包括铜杆、铝锭等，2023 年度公司前十大主营业务客户及供应商情况

如下： 

（1）主营业务前十大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单位名称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销售占比

（%） 

应收账款

余额 

是否为关

联方 

开始合作

年度 

1 广东中德电缆有限公司 裸铜线 67,677.80 3.78 8,336.43 否 2018 年 

2 
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漆包线 61,644.47 3.44 11,328.78 否 1995 年 

3 
莱尼电气线缆（中国）有限公

司 

汽车和电子

线、特种导体 
49,128.93 2.74 12,626.29 否 2004 年 

4 T 公司 漆包线 44,767.03 2.50 13,858.94 否 2020 年 

5 苏州特雷卡电缆有限公司 
汽车和电子

线、特种导体 
27,555.14 1.54 507.80 否 2005 年 

6 安徽国电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和电子

线、特种导体 
25,064.68 1.40 19.06 否 2018 年 

7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和电子线 24,781.64 1.38 3,173.43 否 2018 年 

8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和电子线 23,109.88 1.29 23.47 否 2014 年 

9 
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漆包线 22,981.59 1.28 943.96 否 2014 年 

10 
瑞智（青岛）精密机电有限公

司 
漆包线 20,125.57 1.19 4,776.19 否 2007 年 

合计  366,836.74 20.55 55,594.36     

由上表可知，前十大客户均为公司长期合作客户，不存在本年新增客户，与公

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前十大供应商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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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单位名称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采购占比

（%） 

应付账款

余额 

预付款项

余额 

是否为

关联方 

开始合

作年度 

1 
常州同泰高导新材料有

限公司 

铜杆、裸铜

线 
232,227.94 13.79 2,156.96 - 否 2017 年 

2 
江西铜业（深圳）国际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铜杆、铝锭 189,717.79 11.26 - 2,442.29 否 2020 年 

3 
江铜华北（天津）铜业

有限公司 
铜杆 127,316.57 7.56 - 252.57 否 2012 年 

4 广东金田铜业有限公司 铜杆 123,100.12 7.31 1,806.80 - 否 2022 年 

5 
南京华新有色金属有限

公司 
铜杆 111,120.76 6.60 1.58 879.10 否 2001 年 

6 常州金源铜业有限公司 铜杆 107,015.44 6.35 88.86 824.11 否 1991 年 

7 
全威（铜陵）铜业科技

有限公司 
铜杆 94,785.28 5.63 9.02 - 否 2018 年 

8 黄石晟祥铜业有限公司 
铜杆、裸铜

线 
82,020.49 4.87 21.61 376.20 否 2023 年 

9 供应商 9 铜杆 80,262.84 4.76 - - 否 2020 年 

10 
厦门国贸同歆实业有限

公司 
铝锭 69,296.61 4.11 - 10.25 否 2021 年 

合计  1,216,863.85 72.25 4,084.83 4,784.51   

由上表可知，公司与黄石晟祥铜业有限公司于 2023 年建立采购关系，其控股

股东为公司现有供应商大冶有色金属集团（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母公司大冶

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为国有控股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为分

散采购风险，获取原材料价格优惠，对供应商进行考察，不定期引入新的供应商。 

综上所述，前十大客户、前十大供应商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前十大客

户均为公司长期合作客户，不存在本年新增客户，前十大供应商中黄石晟祥铜业有

限公司为本年新增供应商，系公司为分散采购风险，获取原材料优惠价格而开发的

新供应商，其他均为公司长期合作供应商。 

2、核实是否存在客户和供应商为同一主体，或穿透后受同一主体控制的情况。

如有，说明具体原因及相关金额； 

公司存在客户和供应商为同一主体的情形，但不存在销售、采购金额同时较高

的情形。公司客户与供应商重叠的情况主要包括四类：第一类为公司主要原材料供

应商，公司向其销售废旧材料、零星产品等；第二类为辅材供应商，同时向公司采

购零星产品；第三类为公司主要客户，公司同时向其采购零星辅材等；第四类为公

司客户，因其产品的特殊性，其采购专用材料按照市价销售至公司，公司加工为产

品后销售给客户，收入及采购金额较小。公司与重叠客户供应商的交易均按公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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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单独决策，定价公允，具有合理性。 

主营业务前十大客户及供应商同时存在采购和销售业务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单位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 销售内容 收入金额 

1 南京华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铜杆 111,120.76 模具 1.12 

2 全威（铜陵）铜业科技有限公司 铜杆 94,785.28 铜材料 4,779.64 

3 上海起帆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电缆 22.14 裸铜并线 24,781.64 

4 瑞智（青岛）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冷冻机油 2.45 漆包圆线 20,125.57 

存在穿透后受同一主体控制的情况。公司基于真实的业务需求，向客户销售漆

包线、汽车和电子线、裸铜线、特种导体等，向供应商采购铜杆、铝锭等材料。与

公司前十大供应商、客户存在穿透后受同一主体控制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供应商 同一股东 
同一股东

占比 
采购/销售金额 销售/采购商品 

常州金源铜业有限公司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97.73% 107,015.44 铜杆 

东莞市日新传导科技有限公司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467.26 特种导体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31.90% 233.00 
特种导体、汽车

和电子线 

由上表可知，公司向常州金源铜业有限公司采购铜杆，为公司的主要原材料，

向东莞市日新传导科技有限公司、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特种导体、汽车

电子线，与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相关，具有合理性。 

（二）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1、获取收入明细表、采购明细表； 

2、获取主营业务前十大客户与供应商股东情况，检查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3、获取主营业务前十大客户、供应商与公司的合作年限，了解是否存在本期

新增供应商及客户情况，并了解原因； 

4、检查公司是否存在供应商与客户为同一主体情况，主要供应商及客户穿透

后是否受同一主体控制的情况，并了解原因。 

经核查，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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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达股份前十大主营业务客户及供应商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与

客户及供应商合作关系稳定，为公司长期合作客户及供应商，黄石晟祥铜业有限公

司为本年新增供应商，系公司为分散采购风险，获取原材料价格优惠而开发的新供

应商；公司存在客户和供应商为同一主体，存在穿透后受同一主体控制的情况。公

司与供应商及客户的采购、销售均基于真实的业务需求，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符

合行业特征和企业经营模式。 

  

问题三、关于应收账款 

年报披露，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 32.75 亿元，坏账准备 1.64 亿元，账

面价值 31.10 亿元，占总资产比例达到 27.5%。请公司补充披露：（1）按欠款方归

集的前五名应收对象名称、是否为关联方、销售产品、交易金额、期末应收账款余

额、账龄及坏账计提情况等，并结合其资信情况说明是否存在回款风险；（2）结合

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计提政策，进一步说明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合理

性，以及是否存在坏账准备计提不充分的情况。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回复 

1、按欠款方归集的前五名应收对象名称、是否为关联方、销售产品、交易金

额、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账龄及坏账计提情况等，并结合其资信情况说明是否存在

回款风险； 

公司按欠款方归集的前五名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名

次 
单位名称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应收账款

余额 

期后回款

情况 
账龄 

期末坏账

计提金额 

是否为

关联方 

开始合

作年度 

1 T 公司 漆包线 44,767.03 13,858.94 13,828.28  1 年以内 692.95 否 2020年 

2 
莱尼电气线缆（中

国）有限公司 

汽车和电

子线 
49,128.93 12,626.29 12,584.02  1 年以内 631.31 否 2004年 

3 
上海海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漆包线 61,644.47 11,328.78 11,310.52  1 年以内 566.44 否 1995年 

4 
广东中德电缆有限

公司 
裸铜线 67,677.80 8,336.43 8,336.43 1 年以内 416.82 否 2020年 

5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

限公司 
漆包线 17,312.06 5,106.72 5,106.72 1 年以内 255.34 否 1996年 

合计 240,530.30 51,257.16 51,165.9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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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期后回款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31 日。 

T 公司、莱尼电气线缆（中国）有限公司为国际知名企业，上海海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为主板上市公司，广东中德电缆有限公司为主板上市公司新亚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为主板上市公司长虹华意压

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长期客户，资信情况良好，合作期间未出现

款项无法收回的情况。截止 2024 年 3 月 31 日，上述客户应收账款已基本收回，

不存在逾期情况。 

2、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计提政策，进一步说明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

提比例合理性，以及是否存在坏账准备计提不充分的情况；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坏账计提政策如下： 

账龄 精达股份 长城科技 经纬辉开 金杯电工 露笑科技 

1 年以内 5.00% 5.00% 5.00% 1.00% 0.60% 

1-2 年 10.00% 20.00% 10.00% 10.00% 20.00% 

2-3 年 20.00% 50.00% 30.00% 30.00% 40.07% 

3-4 年 40.00% 100.00% 50.00% 100.00% 100.00% 

4-5 年 40.00% 100.00% 80.00% 100.00% 10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注：露笑科技坏账计提比例系其传统行业等其他、新能源汽车行业、应收其他发电电费组合

综合计提比例，其应收国网发电电费组合整体按照 0.50%计提。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计提比例略有差异，主要系各公司主营业务、下游

客户结构、历史减值率存在差异导致。公司按照组合计提坏账的应收账款主要集中

在一年以内，占比为 99.69%，公司一年以内坏账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对比较为谨慎，

不存在坏账准备计提不充分的情况。 

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及其坏账计提情况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精达股份 长城科技 经纬辉开 金杯电工 露笑科技 行业均值 

1 年以内 326,517.84 270,538.29 64,515.64 191,196.29 88,930.20 153,795.10 

1-2 年 925.14 10.31 1,481.55 12,391.57 37,847.14 12,932.64 

2-3 年 38.37 375.99 6,497.83 8,007.33 27,212.46 10,523.40 

3-4 年 36.49 0.06 1,084.95 8,051.30 42,564.47 12,9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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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精达股份 长城科技 经纬辉开 金杯电工 露笑科技 行业均值 

4-5 年 1,123.32 280.83 

5 年以上 9.07 1,141.07 285.27 

合计 327,526.91 270,924.65 75,844.36 219,646.48 196,554.27 190,742.44 

坏账金额 16,447.23 13,904.79 7,964.35 16,139.36 12,408.93 12,604.36 

单项计提金额 - 375.52 976.41 13,382.17 10,854.31 6,397.10 

单项计提坏账 - 375.52 976.41 8,524.90 10,256.63 5,033.37 

扣除单项计提金额 327,526.91 270,549.13 74,867.95 206,264.31 185,699.96 184,345.34 

扣除单项计提坏账 16,447.23 13,529.27 6,987.94 7,614.46 2,152.30 7,570.99 

坏账计提比例 5.02% 5.00% 9.33% 3.69% 1.16% 4.11% 

公司 2023 年度坏账计提比例为 5.02%，高于扣除单项计提坏账行业均值的

4.11%，仅低于经纬辉开，高于其他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计提充分。 

基于前瞻性和谨慎性原则，公司制定了符合自身业务情况的坏账计提比例，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坏账计提充分，具备合理性。 

（二）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1、获取公司应收账款明细表； 

2、获取按欠款方归集的前五名客户股东情况，检查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3、了解按欠款方归集的前五名客户的资信情况及期后回款情况； 

4、获取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计提政策，并与公司计提政策进行对比分析。 

经核查，我们认为： 

按欠款方归集的前五名客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期末余额账龄均为一年

以内，坏账计提充分，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回收风险；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坏

账计提政策略有差异，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具有合理性，不存在坏账准备计提不充分

的情况。 

 

问题四、关于应收票据及应付票据 

年报披露，公司应付票据期末余额 14.97 亿元，为银行承兑汇票，较上期增长

61.79%；应收票据期末余额 13.60 亿元，其中银行承兑票据 11.90 亿元、商业承兑

票据 1.69 亿元；期末未终止确认银行承兑票据 9.13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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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使用票据结算情况，包括各月份使用票据的交易背景、交易主体、交易金

额、开具票据金额及类型、贴现或背书情况、期初期末应收、应付票据余额等，核

实公司是否存在无商业背景情况下开具票据的情形；（2）报告期末应收银行承兑

票据、商业承兑票据、未终止确认银行承兑票据的承兑方、交易背景、开票时间、

金额、到期时间、背书情况等，并说明可能存在的风险敞口及应对措施；（3）报告

期末应付票据对应开票对象、金额、交易背景，是否存在向关联方开票的情形，对

应的开票对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是否存在资金或业务往来。请

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有关本题应收票据及应付票据相关内容回复，因公司票据量较大，回复信息内

容较多，公司正在进行补充和完善，相关内容完成回复后将于五个交易日内予以披

露。 

 

问题五、关于货币资金 

年报披露，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18.59 亿元。其中，使用受限的资金 8.22 亿

元，受限类型为冻结，受限情况系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福费廷保证金以及质押存

单；存放在境外的资金 2.50 亿元。同时，公司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合

计 30.76 亿元，利息支出 1.01 亿元，利息收入 0.19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

受限货币资金对应的银行承兑汇票、福费廷以及质押存单融资规模、用途，是否存

在为关联方开票或融资的情形，并自查除已披露的受限货币资金外是否存在其他

潜在资金受限安排，是否存在与大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是

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2）公司月度货币资金余额、利率水平、

存储和使用情况，说明公司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规模的匹配性和合理性，说明保

有较高货币资金并大额举债承担较高利息支出的原因及合理性；（3）货币资金境

外存放的业务背景、业务主体、存放地点和使用安排，公司是否可以有效控制、随

时支取。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回复 

1、受限货币资金对应的银行承兑汇票、福费廷以及质押存单融资规模、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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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为关联方开票或融资的情形，并自查除已披露的受限货币资金外是否存

在其他潜在资金受限安排，是否存在与大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

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公司期末受限货币资金对应的银行承兑汇票、福费廷以及质押存单融资规模、

用途等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类型 融资规模 受限资金金额 用途 是否为关联方 备注 

票据保证金 

110,965.00 42,048.50 材料货款 否  

23,700.00 23,700.00 内部结算 合并范围内公司  

 11.44 保证金账户余额 不适用  

小计 134,665.00 65,759.94    

福费廷保证金 

4,000.00 400.00 材料货款 否 已偿还 

1,000.00 100.00 内部结算 合并范围内公司 已偿还 

1,000.00 100.00 内部结算 合并范围内公司  

1,827.34 1,841.50  不适用 进口押汇 

小计 7,827.34 2,441.50    

质押存单 
3,000.00 3,000.00 材料货款 否  

11,000.00 11,000.00 内部结算 合并范围内公司  

小计 14,000.00 14,000.00    

其他  78.16 银行冻结资金 不适用  

合计 156,492.34 82,279.60    

受限货币资金对应的银行承兑汇票、福费廷以及质押存单的融资主要用于支

付材料货款及内部交易结算使用，不存在为关联方开票或融资的情形。 

同时，公司不存在除已披露的受限货币资金外其他潜在资金受限安排，公司资

金账户及资金均受公司控制，不存在与大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

况，不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 

2、公司月度货币资金余额、利率水平、存储和使用情况，说明公司利息收入

与货币资金规模的匹配性和合理性，说明保有较高货币资金并大额举债承担较高

利息支出的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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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货币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其中：受限资金 

货币资金 185,914.06 82,279.60 

其中：库存现金 2.63 - 

境内银行存款 78,150.31 - 

募集资金存款 392.91 - 

境外银行存款 25,088.61 - 

其他货币资金 82,279.60 82,279.60 

受限资金中有14,000.00万元系银行借款保证金，65,759.94万元系银行承兑汇

票保证金及保证金户产生的银行利息，2,441.50万元系信用证保证金，78.16万元

系与银行业务冻结资金，具体见下表： 

单位：万元 

借款保证金 票据保证金及利息 信用证保证金 其他 合计 

14,000.00 65,759.94 2,441.50 78.16 82,279.60 

2023年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185,914.06万元，全部存放于境内的工行、建行、

农行、交行、其他商业银行及境外香港恒生银行，受限资金基本为借款保证金及票据

保证金。 

（2）公司货币资金利息收入匹配情况 

单位：万元 

月份 期末货币资金余额 其中：银行存款 其中：其他货币资金 利息收入 

1 月 176,611.46 122,847.85 53,763.61 55.84 

2 月 161,015.84 109,437.51 51,578.33 101.05 

3 月 171,201.29 120,692.93 50,508.36 191.31 

4 月 167,168.69 113,766.16 53,402.53 32.38 

5 月 156,830.01 107,201.98 49,628.03 77.41 

6 月 181,724.68 135,639.70 46,084.98 333.91 

7 月 182,447.65 120,644.78 61,802.87 80.53 

8 月 200,255.05 126,991.48 73,263.56 67.28 

9 月 197,797.73 123,461.21 74,336.52 2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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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期末货币资金余额 其中：银行存款 其中：其他货币资金 利息收入 

10 月 182,880.57 105,294.69 77,585.88 96.79 

11 月 189,967.96 102,166.57 87,801.38 135.66 

12 月 185,914.06 103,634.45 82,201.44 479.55 

合计 2,153,814.97 1,391,779.32 761,957.49 1,944.42 

月均 179,484.58 115,981.61 63,496.46 162.03 

利息收入 1,944.42 1,165.06 779.35 - 

收益率 1.08% 1.00% 1.23% - 

公司银行活期存款测算的年化平均利率为 1.00%，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

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中活期存款年利率的 0.20%，主要原因系公司部分银行

活期存款办理了协定存款业务，公司协定存款利率在 1.09%-2.60%之间。公司保证

金存款测算的年化平均利率为 1.23%，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

基准利率中 6 个月保证金存款年利率的 1.20%基本持平。综上，公司利息收入与货

币资金规模的匹配合理。 

（3）保有较高货币资金并大额举债承担较高利息支出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 2023 年末货币资金及银行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货币资金余额 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 

2023年12月31日 185,914.06 185,865.02 41,420.77 

由上表可知，公司银行存款金额及银行借款金额较高，出现保有大额货币资金

并大额举债承担较高利息支出的情况，公司主要是基于以下方面的考虑： 

A.公司主要原材料为电解铜、铝锭，电解铜及铝锭生产企业一般要求预付货款

或现款，因此应付账款周转率偏高，所以公司必须保持一定规模的流动资金以备采

购材料所需；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 2023 年货币资金、营业收入对比分析，具体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精达股份 经纬辉开 长城科技 金杯电工 露笑科技 行业均值 

货币资金*1 185,914.06 110,433.10 112,522.04 198,208.85 129,369.70 137,633.42 

营业收入*2 1,790,586.52 343,374.97 1,107,920.51 1,529,308.47 277,231.49 814,45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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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精达股份 经纬辉开 长城科技 金杯电工 露笑科技 行业均值 

比重*3（3=1/2） 10.38% 32.16% 10.16% 12.96% 46.66% 16.90% 

从同行业上市公司 2023 年货币资金与营业收入比重来看，公司货币资金与营

业收入比重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基本持平，略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保有一

定额度可自由支配的货币资金符合行业发展特征。 

B.公司客户主要为各大电器生产厂商，电器生产厂商一般执行零库存管理模式，

公司产品运送至客户处，客户根据电磁线使用量与公司进行结算，公司与客户结算

后一般给予客户 40-90 天不等的信用期，存在一定的回款周期，公司为保障正常生

产经营需要储备部分资金； 

C.公司现有业务经营规模较大，需要储备足额营运资金以保障经营发展同时储

备资金用于偿还未来到期的借款本息，确保公司在金融环境发生变化时能有一定

的风险承受能力； 

D.公司存在较大的经营资金需求，公司 2023 年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支出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日常经营所需资金 422,067.48 420,529.24 439,151.81 520,337.96 

公司主要从事电磁线生产销售业务，电解铜、铝锭为公司生产经营的主要原材

料，占生产成本的比重约在 90%以上，具有料重工轻的显著特点，以电解铜、铝锭

为代表的主要原材料价值较高，需要占用大量资金。按照市场惯例，公司上游原材

料供应商主要为铜铝等大宗商品生产商，通常要求预付或者现付形式进行结算；而

下游客户主要集中在各大电器生产厂商，具有一定信用期，付款周期较长，电磁线

行业也属于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企业。 

综上所述，公司除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外还需要较大规模的带息负债保障

公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因此期末存在较大规模的带息负债，符合行业特征和

企业经营模式。 

3、货币资金境外存放的业务背景、业务主体、存放地点和使用安排，公司是

否可以有效控制、随时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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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币资金境外存放的业务背景 

2014 年 7 月 4 日，精达股份以人民币壹元的价格收购精达集团所持有的香港

重易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易公司”）100.00%股权。公司对重易公司拥有

100.00%表决权，重易公司所有人员均由精达股份委派，能够决定重易公司的财务

和经营政策，重易公司由精达股份实际控制。经 2014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精达股

份董事会研究决定向重易公司增资 8,000 万美元，精达股份分别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2016 年 4 月 1 日向重易公司出资 5,100 万美元、2,900 万美元。2018 年 2 月 1

日，重易公司更名为精达香港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为提高境外资金使用效益，精达香港在服务公司主营业务之余，利用境外资金

进行投资，报告期内，精达香港主要投资 ZQ Capital Limited 优先股。 

公司境外资金存放的原因如下： 

①把握市场机遇、服务公司发展大局：电磁线是工业电机、电力设备、家用电

器、汽车、仪器仪表、微特电机电磁绕组的基础和关键材料。上述行业的迅速发展，

给电磁线带来了广阔的应用领域和市场，但同时技术的飞速进步也对电磁线行业

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我国电磁线行业研发水平与发达国家同行相比尚有一定

差距，自主创新和设计开发方面能力仍有不足，绝缘材料的开发应用方面还有较大

提升空间；此外，由于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电磁线生产所需

的部分核心生产设备如大拉丝机，国产设备在生产效率、生产控制、使用寿命等方

面较国外先进设备仍存在差距。针对上述情形，公司始终关注国外布局机会，积极

引进先进生产设备，保留一定金额的外币资金有助于公司实现上述战略目标。 

②国家对于外汇管制较为严格，避免审批节奏无法满足境外投资需求：近年来，

国家在总结 2015 年以来防控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冲击经验基础上，建立了跨境资本

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防止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导致系

统性金融风险，对企业跨境投融资行为的监测监管力度不断加强。根据《国家外汇

管理局关于改革和规范资本项目结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汇发〔2016〕16 号）、《国

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汇发

〔2017〕3 号）等一系列文件的要求，境内公司在进行境外投资时需要严格履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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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程序与审核流程。公司积极按照上述规定的要求合法合规使用外汇，考虑到未来

潜在的海外市场机遇，避免由于审批节奏无法满足境外投资的时效性要求，故此未

将境外资金转回国内使用。 

（2）货币资金境外存放的业务主体、存放地点和使用安排 

公司境外货币资金均为子公司精达香港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达香

港”）银行存款及其现金，为日常经营需要，涉及原材料、先进设备购买及未来潜

在的境外投资、海外并购等业务，精达香港银行存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存放银行及地点 币种 原币金额 期末汇率 折算人民币 类型 

恒生银行 
美元 243.25 7.0827 1,722.89 活期存款 

港币 8.91 0.90622 8.08 活期存款 

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 
美元 178.51 7.0827 1,264.30 活期存款 

美元 2,000.00 7.0827 14,165.40 定期存款 

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 
美元 5.69 7.0827 40.32 活期存款 

美元 1,100.00 7.0827 7,790.97 定期存款 

中国工商银行铜陵百大支行 美元 10.11 7.0827 71.58 活期存款 

中国建设银行铜陵城中支行 美元 3.53 7.0827 25.04 活期存款 

合计    25,088.58  

（3）境外存放的货币资金公司是否可以有效控制、随时支取 

香港精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所有人员均由精达股份委派，能够决定香港精达

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因此公司可以对其有效控制，随时支取。 

（二）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1、向公司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资金规模情况，并分析其合理性； 

2、获取受限资金明细表，了解受限资金对应的融资情况； 

3、询问公司管理层及资金部，了解境外资金存放及使用的具体情况； 

4、测算公司利息收入情况，分析与资金规模是否匹配； 

5、获取公司境外资金银行存款的对账单原件，并与期末账面金额进行核对； 

6、获取境外资金银行对账单及余额调节表，对银行账户存款 100%实施函证，

并由审计人员对函证过程进行控制，上述函证均已回函且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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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了解境外资金相关的内部控制，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经核查，我们认为： 

受限货币资金对应的银行承兑汇票、福费廷以及质押存单产生的融资主要用

于支付材料货款及内部交易结算，不存在为关联方开票或融资的情形，不存在除已

披露的受限货币资金外其他潜在资金受限安排，不存在与大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

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不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公司利息收入与货

币资金规模匹配、合理，保有较高货币资金并大额举债承担较高利息支原因系公司

所处行业导致，具有合理性；货币资金境外存放的业务主体为全资子公司香港精达，

主要为日常经营所需，公司可以对其有效控制，随时支取。 

  

六、关于银行理财 

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末理财产品余额 0.36 亿元，期间购买理财产品 17.31 亿

元，赎回理财产品 18.75 亿元。请公司：（1）列示报告期购买、赎回理财产品名称、

类型、风险级别、理财机构名称、投资期限、购买金额、收益率、底层资产及违约

情况等；（2）自查购买理财产品是否按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是否存在资金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情形，是否存在无商业实

质的资金往来。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一）回复 

1、列示报告期购买、赎回理财产品名称、类型、风险级别、理财机构名称、

投资期限、购买金额、收益率、底层资产及违约情况等； 

2023 年度公司购买、赎回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理财机构

名称 
理财产品名称 本金金额 收益金额 

收益率

（%） 
类型 

风险 

级别 
投资期限 

底层 

资产 

违约 

情况 

工商银行

铜陵百大

支行 

对公结构性存

款 

10,000.00 154.72 3.03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低风险 

6 个月 

美元兑日

元汇率 

无 

10,000.00 16.73 2.41 1 个月 无 

10,000.00 6.81 3.00 3 个月 无 

7 天通知存款 10,000.00 86.62 1.75 通知存款 1 个月  无 

徽商银行 7 天通知存款 4,000.00 1.87 2.40 通知存款 低风险 1 个月  无 



19 

理财机构

名称 
理财产品名称 本金金额 收益金额 

收益率

（%） 
类型 

风险 

级别 
投资期限 

底层 

资产 

违约 

情况 

4,000.00 1.81 2.35 1 个月  无 

3,000.00 1.23 2.10 1 个月  无 

大额存单 

1,000.00 1.58 2.04 

定期存入 

1 个月  无 

1,000.00 1.50 1.80 1 个月  无 

1,000.00 1.50 1.80 1 个月  无 

厦门国际

银行北京

分行 

公司结构性存

款 

3,000.00 5.94 3.10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低风险 

1 个月 

欧元兑美

元汇率 

无 

3,000.00 4.65 3.10 1 个月 无 

3,000.00 6.20 3.10 1 个月 无 

3,000.00 6.46 3.10 1 个月 无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铜陵支行 

公司稳利 (3

个月) 

4,000.00 28.50 2.85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低风险 

3 个月 

欧元兑美

元汇率 

无 

3,800.00 26.30 2.77 3 个月 无 

2,200.00 15.40 2.80 3 个月 无 

公司稳利 (3

个月网银专属) 
2,500.00 15.94 2.55 3 个月 无 

公司稳利 (11

月特供 C 款) 
2,600.00   3 个月 无 

公司稳利 (礼

财日专享) 
500.00   3 个月 无 

保本浮动收益

型结构性存款 

550.00 3.81 2.77 3 个月 无 

500.00 2.39 1.91 3 个月 无 

500.00 3.13 2.50 3 个月 无 

500.00   3 个月 无 

对公结构性存

款 

5,000.00 23.75 2.85 2 个月 无 

3,000.00 7.00 2.80 1 个月 无 

3,000.00 2.68 2.30 1 个月 无 

8,000.00 17.73 2.85 1 个月 无 

5,000.00 11.67 2.80 1 个月 无 

10,000.00 8.91 2.29 1 个月 无 

5,000.00 9.87 2.54 1 个月 无 

5,000.00 10.21 2.62 1 个月 无 

8,000.00 16.00 2.40 1 个月 无 

2,000.00 4.00 2.40 1 个月 无 

中国光大

银行合肥

分行 

2022 年挂钩汇

率对公结构性

存款 

3,000.00 7.00 2.80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低风险 1 个月 

美元兑加

拿大元即

期汇率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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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机构

名称 
理财产品名称 本金金额 收益金额 

收益率

（%） 
类型 

风险 

级别 
投资期限 

底层 

资产 

违约 

情况 

2023 年挂钩汇

率对公结构性

存款 

5,000.00 4.76 2.45 1 个月 无 

2,000.00 1.91 2.45 1 个月 无 

对公结构性存

款 

3,000.00 7.00 2.80 1 个月 无 

3,000.00 2.86 2.45 1 个月 无 

2,000.00 1.87 2.40 1 个月 无 

3,000.00 2.80 2.40 1 个月 无 

4,000.00 8.03 2.58 1 个月 无 

4,000.00 2.96 1.90 1 个月 无 

4,500.00 8.81 2.35 1 个月 无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挂钩型结构性

存款（机构客

户） 

5,000.00 13.56 3.30 

保本保最低

收益型 
低风险 

1 个月 

美元兑日

元即期汇

率 

无 

5,000.00 8.34 3.20 1 个月 无 

5,000.00 13.15 3.20 1 个月 无 

5,000.00 11.30 3.30 1 个月 无 

由上表可知，公司报告期购买、赎回理财产品均为低风险级别，投资期限在 1-

6 个月之间，底层资产包括美元兑日元汇率、美元兑加拿大元汇率、欧元兑美元汇

率，底层资产较为稳定，不存在违约情况。 

2、自查购买理财产品是否按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是否

存在资金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情形，是否存在无商业实质的

资金往来； 

2022 年 11 月 18 日，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公司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决议公司在保障

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包含控股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 6 亿元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购买银行活期理财等产品），授权期限自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议案通过后，公司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议案于 2023 年 11 月 18 日超过有效期，超过有效期内未到期或购买的理

财产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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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理财产品名称 本金金额 收益金额 购买时间 赎回时间 

精达股份 对公结构性存款 10,000.00 86.62 2023/9/4 2023/12/19 

精达股份 大额存单 1,000.00 1.50 2023/11/14 2023/12/15 

精达股份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00.00 4.00 2023/11/15 2023/12/15 

天津精达 公司结构性存款 3,000.00 6.20 2023/11/6 2023/11/30 

天津精达 公司结构性存款 3,000.00 6.46 2023/12/4 2023/12/29 

聚芯智造 公司稳(3 个月网银专属) 2,500.00 15.94 2023/8/29 2023/11/29 

聚芯智造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 500.00 3.13 2023/9/4 2023/12/4 

聚芯智造 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 500.00  2023/12/7  

聚芯智造 公司稳利 (11 月特供 C 款) 2,600.00  2023/11/29  

聚芯智造 公司稳 (礼财日专享) 500.00  2023/11/16  

2024 年 4 月 17 日，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公司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决议

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现金管理风险的情况下，同意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000 万元（包含本数）闲置自有资金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等级低的银行理财产品，同时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对

公司已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金额予以追认。授权期限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批准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截止 2023 年期末，未到期的理财产品余额为 3,600.00 万元，截止 2024 年 3 月

31 日均已赎回。 

公司除年报中已披露关联交易外，不存在资金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无商业实质的资金往来。 

（二）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1、访谈相关人员，了解理财相关的情况； 

2、获取理财产品明细表，理财产品说明书等资料，检查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

具体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 

公司报告期购买、赎回理财产品包括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7 天通知存款，

均为低风险级别，投资期限在 1-6 个月之间，底层资产包括美元兑日元汇率、美元



22 

兑加拿大元汇率、欧元兑美元汇率，底层资产较为稳定，不存在违约情况；公司除

年报中已披露关联交易外，不存在资金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情

形，不存在无商业实质的资金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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